合同编号：
德清县科技创业园
入驻企业种子资金资助合同
甲    方：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    方：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200     年    月制

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入驻企业种子资金资助合同
甲方：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
第一条  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向入驻德清县科技创业园进行孵化的企业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提供企业创业种子资金。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特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孵化创业执行期为自____年___月至____年__月。乙方在孵化期间应努力达到企业以下创业目标：

（1） 企业创业总体方向和目标：
                                                          。
（2） 企业完成孵化目标科目：
1、项目产品开发目标：

企业在孵化期间以开发                           项目为产品起点，计划开发出____个具有产业化条件的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产品。

项目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项目产品通过的国家相关行业许可证_______        _______。  

    2、技术团队培养目标：


 企业在孵化期间完成企业自主技术团队的培养，计划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人 ，大专学历以上技术人员比例占总数的____％以上。

    3、销售团队培养和销售渠道的建立目标：

企业在孵化期间完成企业自主销售团队的培养，计划培养专业销售人才      人 ，大专学历以上销售人员比例占销售人员总数的____％以上。

企业销售渠道的建立：                               。
4、企业管理队伍和管理制度的建立：

企业在孵化期间完成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计划企业培养管理人才队伍    人，大专学历以上比例占管理人员总数的____％以上。

企业在孵化期间建立企业相应管理制度和完成有关企业资质：
（1）企业通过何种国家认证体系：_____________________    。

（2）企业通过何种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

（3）制定企业管理制度：                                 。

5、经济目标：

在孵化执行期内，乙方新增投资____万元。企业资产规模达到_____万元，新增就业人数___人；实现累计销售收入____万元,累计利税____万元，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____％以上；孵化期间累计投入科研经费   万元。

第三条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创业规划阶段性目标是：

（一）_____年__月至_____年__月：________    ____________。

（二）_____年__月至_____年__月：__________    ___________
（三）_____年__月至_____年__月：____________    ________。

第四条  为支持乙方创业，在孵化期间，甲方计划无偿资助乙方____万元，作为乙方创业种子资金。

第五条  甲方将分两次向乙方拨付资金，本合同签章生效后，甲方拨付首次款项；首次拨付____％,   年后甲方对乙方阶段工作计划目标、项目进展、在园区日常工作开展情况、在园期间工作技术人员配置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在    前拨付余下的____％。

第六条  乙方应如实、按时按照规定格式，向甲方报送每月财务报表、季度、年度《孵化器企业调查表》，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第七条  乙方孵化完成后，甲方将组织对乙方企业创业计划目标进行 考核验收，乙方协助甲方的验收工作。验收结果将根据《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入驻企业评估考核办法》另行处理。
第9条 甲方对乙方在第一期创业业绩考核评估中，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暂缓或停止拔付第二期种子资金，并根据《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入驻企业考核办法》另行处理。
    （一）项目进展不正常
注：指企业科研项目没有相应的技术方案，或技术方案一直处于变化中无法确定；项目开展处于停顿状态。
（二）在园区内未能正常开展工作
注：指企业入驻园区后，工作人员未按要求在园区内开展工作，企业用房长期处于空闲或关闭状态。
（三）企业人员配备不到位
注：指未能按企业入驻时承诺的人员数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园区日常工作开展时只有驻守人员。
（四）未能按时向甲方上报月度财务报表及《孵化器企业调查表情况调查表》《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入驻企业年度工作总结》，或内容不真实。

（五）入驻企业终止实施企业创业计划
第十条  对违反《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入孵企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或根据《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入驻企业评估考核办法》考核不合格者，被终止孵化的企业，甲方在今后两年内不再受理乙方及乙方的主要创业者入驻孵化器申请。
第十一条  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上报德清县科学技术局，由德清县科学技术局作出相应解释。此后，任何一方均可向德清县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十二条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德清县科技创业园（盖章）  乙方：              （盖章）
负责人：         （签字）    负责人：        （签字）
日期：                        日期：

